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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8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2016-060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湖州永兴特种合金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交易完成后，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湖州永兴特种合金材料有

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从0增至51%。 

 

一、交易概述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理顺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权管理体系，减

少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层级，更好地服务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公司决定收购湖州久立挤压特殊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挤压公司”）持有的湖州

永兴特种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兴合金”）51%股权。 

2、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6 年 9 月 27 日，公司召开四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收购湖州永兴特种合金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了如下意见：公司本次收购永兴合金股权的定价经双方

充分协商确定，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本次收购符合公司经营

发展的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转让股权权属明晰，



 

 

不存在抵押、司法冻结等法律障碍。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5,100万

元收购挤压公司持有永兴合金 51%的股权。 

4、本次收购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州久立挤压特殊钢有限公司 

住    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 

法定代表人：周志江 

注册资本：85,065,273 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不锈钢、合金钢管材、伸缩门、异型材等水暖器材产品，普通机

械配件制造、加工，销售本公司生产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挤压公司 100%股权，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州永兴特种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住    所：湖州市霅水桥路 618 号 8 幢 

法定代表人：高兴江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高品质特种合金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14 年 5 月 23 日至 2064 年 5 月 22 日 

2、截至目前，永兴合金资产及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

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3、收购前永兴合金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持有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挤压公司 5,100 51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4,900 49 



 

 

合  计 10,000 100 

4、永兴合金财务数据情况 

    永兴合金 2015年（已经审计）及 2016年 8月（未经审计）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15 年 2016 年 1-8 月 

资产总额 127,770,156.90  135,554,206.74  

负债总额 33,913,342.95  37,303,275.53  

应收账款 0.00  10,490,062.33  

其他应收款 782,135.00  740,620.63  

或有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93,856,813.95  98,250,931.21  

营业收入 24,928,900.00  63,703,506.70  

营业利润 -5,885,368.19  4,393,235.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316,106.68  -5,279,932.01  

5、永兴合金的其他股东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已承诺放弃优先受让

权。 

四、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1、收购定价依据及价格 

1.1 经双方股东协商同意，挤压公司以每股 1 元的价格，共计 5100 万元，将其持

有永兴合金 51%的股权转让给公司。 

1.2收购完成后，永兴合金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  东 持有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公  司 5,100 51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4,900 49 

合  计 10,000 100 

    2、支付方式 



 

 

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公司将按照挤压公司指定的方式向其支付上

述转让款。 

3、过渡期损益归属 

截至2016年8月31日公司的股东权益（包括资本公积、留存收益）由挤压公司按其

股权比例享有。2016年8月31日及之后，由公司按其在永兴合金中股份比例分享利润和

分担风险及亏损。 

4、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条件 

（1）挤压公司及公司双方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2）挤压公司及公司双方董事会批准本协议项下之交易。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1、本次收购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也不会导

致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2、本次收购资产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3、本次收购资产不属于公司募投项目。  

六、本次收购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使用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可以进一步理顺公司股权管理

体系，减少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层级，更好地服务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实现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 

七、备查文件 

1、永兴合金 2015年度审计报告；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29 日 




